
活動訊息 
� 高一高一高一高一學生學生學生學生家長家長家長家長親職教育活動親職教育活動親職教育活動親職教育活動：：：：102

教育活動，本次活動主題有：大學多元入學制度介紹及選課選組說明

趣測驗結果說明書轉交家長並提醒家長提

校停車位有限，請盡量搭乘大眾交通工具

路邊停車格（停車費自理）。  

� 高一生涯輔導講座：高一生涯輔導講座：高一生涯輔導講座：高一生涯輔導講座：輔導室為協助高一學生能適性選組

分享，請有報名的同學準時參加

請提前至輔導室說明原因。時間表如下

時間 

102.4.22（一）12：10-13：

102.4.23（二）12：10-13：

102.4.26（五）12：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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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別 Q&A     「麥擱勾勾纏

 

【事件經過】 

 

 

 

 

 

 

 

 

【問題討論】 

 Q1：阿強喜歡美美、追求美美，有錯嗎

  阿強可以喜歡美美，並向美美表達愛慕之意
歡，進而自然地彼此靠近。愛不是單向的
在不尊重美美的感受，強求美美要立刻愛上自己
心，對美美而言，不是愛，是侵害、騷擾

國立臺中文華高中輔導週報

高二男學生阿強（十七歲），校內合唱團甄試活動中認識高二女學生美美
對美美一見鍾情，邀請美美放學後共進晚餐
為追求行為不夠熱烈。隔天放學時
但美美覺得與阿強不算認識，且對阿強沒有特別的感覺
的玫瑰花。阿強不肯讓美美離開
扯，詢問事情經過。阿強說：「
他，他的行為讓我覺得很怪異、
求阿強不得再有騷擾美美的行為
被阿強以木棍打昏，拖入教室性交得逞
我默默看著妳半年了。今晚的事情
美美非常疼痛，而且擔心懷孕、
向警方報案，並至醫院驗傷。警察及醫院都宣稱會保密
都在報導此事。學校以保護美美為由
又被媒體騷擾，非常想自殺。 

 

102 年 4 月 28 日(星期日)上午 08：50 假本校禮堂辦理高一家長親

大學多元入學制度介紹及選課選組說明。請同學

提醒家長提前報到、自備環保杯，報到及領取資料地點為禮堂

請盡量搭乘大眾交通工具，校內停車位如果已滿，請將愛車停放鄰近漢口停車場或

 

輔導室為協助高一學生能適性選組，將於下週辦理三個類組的

請有報名的同學準時參加，報名者不得無故缺席，違者將記勵志營乙次

時間表如下： 

主題 

：00 一類組一類組一類組一類組選組經驗分享 

：00 二二二二類組類組類組類組選組經驗分享 

：00 三三三三類組類組類組類組選組經驗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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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擱勾勾纏！過度追求也不行！」 

有錯嗎？ 

並向美美表達愛慕之意；但同時，阿強必須尊重美美的感受
愛不是單向的，只有一方喜歡，強要對方立刻喜歡自己。

強求美美要立刻愛上自己。由於阿強表達愛的行為，不受美美歡迎
騷擾。 

國立臺中文華高中輔導週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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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內合唱團甄試活動中認識高二女學生美美
邀請美美放學後共進晚餐，美美以要補習為由婉拒。阿強覺得被拒絕是因

隔天放學時，阿強帶著十朵玫瑰花，在走廊攔住美美
且對阿強沒有特別的感覺，拒絕與阿強交往

阿強不肯讓美美離開，硬要將花塞給美美。此時巡邏教官士豪經過
：「我只是想表示我喜歡她，我有錯嗎？」美美說

、噁心。」士豪訓斥阿強：「書不好好唸，
求阿強不得再有騷擾美美的行為。半年後的某夜，美美留在學校晚自習，

拖入教室性交得逞。美美醒過來時，阿強對美美說：「
今晚的事情，妳不能告訴任何人，不然我就將妳的裸照貼在網路上

、染病及裸照外傳，在回家途中一直哭泣，
警察及醫院都宣稱會保密，但不知消息從何走漏

學校以保護美美為由，拒絕讓美美到校，要求美美在家休養
  

102.4.19 發行 

假本校禮堂辦理高一家長親職

請同學事前將性向測驗及興

報到及領取資料地點為禮堂。因本

請將愛車停放鄰近漢口停車場或

於下週辦理三個類組的學長姐選組經驗

違者將記勵志營乙次，如因故無法出席，

地點 

5F 演講廳 

5F 演講廳 

5F 演講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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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強必須尊重美美的感受。愛是雙向的，雙方互相喜
。阿強表達愛並沒有錯，但錯

不受美美歡迎，讓美美覺得怪異、噁

國立臺中文華高中輔導週報 

校內合唱團甄試活動中認識高二女學生美美（十七歲），阿強
阿強覺得被拒絕是因

在走廊攔住美美，向美美告白。
拒絕與阿強交往，不願意收下阿強

此時巡邏教官士豪經過，撞見二人拉
美美說：「我不喜歡
，搞這種飛機！」要
，經過陰暗走廊時，
：「我真的很愛妳，

不然我就將妳的裸照貼在網路上！」
，當夜即由父母陪同

但不知消息從何走漏，翌日各媒體
要求美美在家休養。美美被性侵害，



如果喜歡一個人，怎麼表達比較好呢？建議用對方能接受的方式表達感情，而不是魯莽地用自己慣用的方式
表達感情。美美覺得與阿強不算認識，所以不願意與阿強交往，那麼，阿強如果能正面地這樣想：「美美不認識
我，所以她不喜歡的並不是真的我。她習慣從普通朋友做起，而我太心急，嚇到她了，我誠懇地跟她道歉，說明
我沒有惡意，只是希望能跟她做朋友。」如果阿強轉個念頭，用尊重美美的態度表達愛慕，讓美美覺得阿強很有
紳士風度，對阿強絕對有加分作用。只要阿強跟美美做朋友，向美美展現自己的自信、才能，仍有機會讓美美喜
歡上他。愛情如同美酒，需要時間醞釀，所以，等不及的人就喝不到了。感情是因為接近、熟悉而產生，不瞭解
一個人的時候，愛上的其實只是心中的幻覺。 

Q2：美美被不喜歡的人追求，該怎麼辦？ 

  如果美美覺得危險，即使只是直覺，都應該為自己建立保護網絡。美美可以將擔心的事情告訴信任的師長（例
如：導師、輔導老師、教官）、父母及朋友，在較危險的情境下，不要落單。美美有權決定不跟阿強交往，美美
不喜歡阿強並不是任何人的錯。這是美美學習要求他人尊重自己感受的機會，尊重自己及要求他人尊重自己，是
發展健康親密關係的重要能力。如果美美覺得困擾，美美可以求助輔導室，請輔導老師介入協助、監控阿強，也
可以請輔導室安排讓二人在輔導老師面前談，使二人在安全的環境下好好溝通。此外，這是阿強學習尊重他人、
接受挫折的機會，否則，阿強極容易成為動輒對伴侶施暴的危險情人。施暴者的徵兆之一，就是「激烈的行為模
式」。施暴者沒有耐心、容易衝動，為達到目的，會不惜逼迫、勉強他人。如果施暴者「想要」，就要「立刻要
到」。當他人無法滿足暴者時，施暴者就會生氣，進而攻擊他人。所以，阿強需要專業協助。 

 Q3：學校可以如何幫助阿強及美美，以預防悲劇發生？ 

  在心理層面，應擬定輔導計畫，持續對阿強及美美做個別性的諮商輔導；在校安層面，應擬定隔離及維安措
施，有效預防阿強侵害、騷擾美美。  

Q4：學校知悉事件後的處理方式有沒有違法？學校應該如何處理？ 

  學校知悉事件後的處理方式，違反性別平等教育法規定的處理程序，美美要不要在家休養，應該考量美美的
意願，而不是學校的方便，美美、美美的父母得依據性別平等教育法第 28 條第 1 項，向學校所屬主管機關申請
調查。學校應該立即通報校安系統及 113，並詢問美美、美美的父母要不要申請調查，若美美、美美的父母都沒
有申請意願，因此事已經曝光於媒體，視同有人檢舉，學校仍應將本案交由該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調查處理。
申請調查與檢舉的差別在於，美美、美美的父母如果是申請人，可以對學校的調查結果表示不服，有權提出申復。 

Q4：阿強有哪些行為犯法？ 

  阿強違反美美意願，對美美性交，在刑事上構成刑法第 221 條強制性交罪、在行政上構成性別平等教育法第
2 條第 3 款的性侵害。阿強（1）攔住美美，向美美告白，不肯讓美美離開，硬要將花塞給美美（2）默默看著美
美半年（3）揚言將美美的裸照貼在網路上的行為，顯然會讓美美產生負面情緒、覺得不舒服，屬於違反被害人
意願，且具有性意味的行為，構成性別平等教育法第 2 條第 4 款第 1 目的性騷擾。此外，阿強揚言將美美的裸照
貼在網路上的行為，可能還構成刑法第 305 條恐嚇危害安全罪。 

Q5：媒體可以報導被害人的資訊嗎？ 

  為保護遭性侵害、性騷擾之被害人，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 13 條第 1 項、性騷擾防治法第 12 條、兒童及少年
福利法第 46 條，均規定廣告物、出版品、廣播、電視、電子訊號、電腦網路或其他媒體，不得報導或記載被害
人之姓名或其他足資識別被害人身分之資訊，以法律明文限縮新聞自由。對於違反規定之媒體，主管機關可依據
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 13 條第 2 項、性騷擾防治法第 24 條、兒童及少年福利法第 63 條，對違反規定之媒體科處
罰鍰。 

 

資料來源：國民及學前教育屬性別平等教育資訊網   http://gender.cpshs.hcc.edu.tw/index.p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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